
不受理 受理 補件

評議決定書送校長核定
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

學生申訴流程圖

逾越申訴範圍者，以書面
駁回，並建議處理方式，
副知系、所主任與導師。

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30日內，

完成評議；必要時得予延長，
最長不得逾二個月。

學生、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（以下簡稱申訴

人）對學校之懲處、其他措施或決議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

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依法提出申訴。

申訴書應提列具體事實，並檢附相關資料。

申訴人因天災或其它不應歸責與己之事由，致遲誤前項申

訴期間者，於其原因消滅後10日內，得以書面敘明理由，

申請受理評議。但遲誤申訴期間已逾1年者，不得為之。

申訴書不合規定，申訴人應於7日

內補正，補正期自評議期間內扣除。

評議決定書送達申訴人 評議決定書送達原處分單位

申訴人不服評議決定，得自申訴評議書送達次日起30日內，

繕具訴願書，檢附評議決定書，經學校向教育部提起訴願。

評議決定副知原為懲處、措施或決議之單位，認有與法規牴

觸或事實上窒礙難行者，應呈報校長，並副知申評會。

校長如認為理由充分得交付申評會再議﹙以1次為限﹚。

申訴人應於收到或接受相關懲處、措施或決議之次日起15日內，

以書面向學生申評會(執行秘書)提起申訴。

 


